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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發燒意指肛溫 38℃以上、耳溫：37.8℃以上、腋溫：

37.3℃ 以上，三個月以下嬰兒不宜測量肛溫和耳溫，可考

慮量測腋溫和背溫。  

二、 兩耳溫度不同以較高者為準，若中耳炎或中耳異常則不宜

量耳溫。  

三、 發燒時應減少衣物及被蓋、適量增加水份的攝取，如：溫

開水、果汁、湯(限制水份攝取者除外)，並攝取高熱量食

物，如牛奶、蛋、魚，食慾不佳採少量多餐方式進食。  

四、 保持空氣流通，維持室溫 26-28℃。  

五、 若病童在發燒時合併有寒顫現象請先給予保暖，等寒顫期

過後再給予冰枕或減少被蓋及多喝溫開水。  

六、 可適時使用物理性退燒，如:睡冰枕、貼退熱貼，但以上方

法不適用在發炎造成的發燒。  

七、 退燒方式處理後 1 小時內需再量一次體溫，若體溫仍超過 

38.5 度，則依醫師指示給予退燒藥。  

八、 須找出發燒原因，退燒藥只是暫時緩解不適症狀。  

九、 因發炎造成的發燒，一開始會寒顫發抖、四肢冰冷，而非

抽搐，與熱性痙攣大抽筋不同，若出現意識不清、四肢僵

直抽搐、眼睛上吊或皮膚發紺，懷疑是熱痙攣，可先使用 

退燒塞劑，並盡速就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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